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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的

核查意见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安徽江淮

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淮汽车”、“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 A股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

续督导》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江淮汽车及其子公司 2026

年对外担保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公司向子公司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凯客车”）提

供的担保 

为满足子公司安凯客车的生产经营及未来发展需要，补充安凯客车的流动资

金，增强其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司拟向安凯客车取得银行或其他非银行金

融机构授信提供担保，担保最高额度为 2亿元。 

（二）公司子公司合肥江淮汽车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淮担保”）

的对外担保 

为提升公司产业链体系的整体竞争力，促进公司产品销售，公司子公司江淮

担保为江淮汽车经销商江淮品牌库存融资及终端客户购买本公司产品提供按揭

贷款担保，以拓宽经销商融资渠道，提升终端产品竞争力，降低融资成本；2026

年预计担保发生额不超过 100 亿元，担保余额不超过 60 亿元。其中江淮汽车对

购买本公司生产和销售的汽车产品承担见证见车回购责任。 

（三）公司子公司安凯客车对其子公司的担保 

为保证安凯客车子公司江淮客车贸易及融资业务的顺利开展，安凯客车为其

在银行及银行分支机构的授信提供担保，2026 年预计总额度不超过 9,800 万元。 

（四）公司子公司安凯客车的回购担保 

为促进客车业务发展，加快销售资金结算速度，安凯客车拟在 2026 年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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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其汽车产品而申请金融机构及其他融资机构贷款的客户，提供总额度不超过

3.5亿元的汽车回购担保。 

二、被担保人具体情况 

（一）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葛淝路 1号 

2、注册资本：人民币 93,951.4735万元 

3、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股 41.61%。 

4、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机动车辆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道路

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旅客运输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汽车销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

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

电机制造；仪器仪表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二手车经纪；货物进出口；

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机动车修理和维护；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租赁服务（不

含许可类租赁服务）；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数据处理服务；数据处理和存

储支持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主要财务数据：2025年期末资产总额 430,036.13万元，负债总额 345,263.42

万元，净资产 84,772.72万元。2025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342,843.90万元，实现

利润总额-5,753.84万元，实现净利润-5,823.56万元。 

（二）安徽江淮客车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合肥市包河工业区花园大道 23号 

注册资本：10,368万元 

法定代表人：黄李平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范围：客车及配件制造、销售，汽车、农用车改装，汽

车技术开发、产品研制，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除外） 

与本公司的关系：公司子公司安凯客车的子公司，安凯客车持有其 60.81%

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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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数据：2025年期末资产总额 63,572.56万元，负债总额 53,208.89万

元，净资产 10,363.67万元，2025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124,163.99万元，实现净

利润 162.38万元。 

（三）江淮担保对外提供担保和安凯客车回购担保对象的基本情况以具体

业务实际发生对象为准。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及子公司将在担保实际发生时在核定额度内签订担保合同，具体

发生的担保金额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二）本次担保的有效期：公司对安凯客车取得银行或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

授信提供担保及公司子公司江淮担保的对外担保，有效期由公司 2025 年年度股

东会批准之日起至召开 2026 年年度股东会做出新的决议之日止。公司子公司安

凯客车的汽车回购担保以及安凯客车对其子公司江淮客车授信提供的担保，有效

期由安凯客车 2025 年年度股东会批准之日起至安凯客车召开 2026 年年度股东

会做出新的决议之日止。 

四、对外担保必要性及合理性 

（一）本次公司为子公司安凯客车以及安凯客车为其子公司江淮客车提供授

信担保事项，系为满足子公司安凯客车及其子公司江淮客车的生产经营及未来发

展需要，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子公司，担保风险较低，公司为该担保对象提供担保

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且可以满足子公司的经营发展需求，具备必要性及合理性。 

（二）公司子公司江淮担保为终端客户按揭贷款及为相关产业链企业贷款提

供担保，不仅可以促进公司产品销售和相关业务的拓展，还可以提升公司产业链

体系的整体竞争力。为控制担保风险，江淮担保和相关合作银行须对客户进行严

格的信用审查。江淮担保依托江淮汽车管理优势，对经销商进行自主评级、自主

授信，采用合格证质押、固定资产抵押等多种形式进行风险管控；对终端车辆按

揭业务，稳步推进代理制，在推进经销商对终端用户承担无限连带担保责任按揭

业务基础上，积极尝试推进自主承担风险的市场化按揭业务。因此该对外担保风

险可控，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具备必要性及合理性。 

（三）公司子公司安凯客车为解决在产品销售过程中信誉良好且需融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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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的付款问题，通过和银行或租赁公司合作为客户购车提供按揭贷款服务。在

办理按揭付款业务时，客户需将贷款所购买的车辆抵押于银行或租赁公司，公司

子公司安凯客车对其所抵押车辆负有汽车回购责任，有利于促进其客车的销售。

公司子公司安凯客车成立有专门法务机构及各派出办事处在客户所在地采取控

制风险措施，使其所承担的风险降至最低，且在可控范围之内。相关担保具备必

要性及合理性。 

五、相关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3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江淮汽车及子公司江淮担保 2026年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子公司安凯客车

2026年度为客户提供汽车回购担保的议案》《关于子公司安凯客车为其子公司综

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上述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其中《关于子

公司安凯客车 2026年度为客户提供汽车回购担保的议案》《关于子公司安凯客车

为其子公司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还需经安凯客车股东会批准。对本次预计

的担保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无需再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对担保总额超

过本次预计的担保额度后发生的对外担保事项均需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履行必

要的决策程序。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江淮汽车及子公司 2026 年对外担保事项已经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和要求。本次对外担保事项系公司正常

业务发展所需，具备必要性及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综上，保荐机构对江淮汽车及子公司 2026 年对外担保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